
附件 1

石嘴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 年预算

项目绩效目标公开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共石嘴山市委员会

石嘴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石嘴山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

理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现将 2025 年市本级部门项

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予以公开。

附件：2025 年石嘴山市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

石嘴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5 年 2 月 14 日



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 城乡建设规划、管理及住房保障工作经费

主管部门 150-石嘴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单位

150001-石嘴山市

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

项目属性 项目期限 1年

项目主管处室 03-经济建设科 项目年度金额 40

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城乡建设规划、管理及住房保障工作经费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值

1-产出指标

11-数量指标

拨付劳务费 15 万元、差

旅费 3万元、办公费 10

万元、其他商品和支出

7万元、印刷费 5万元

资金足额下达

12-质量指标 全额拨付
资金下达后全额

拨付

13-时效指标 按时拨付
资金下达后 60日

内支付

14-成本指标 拨付资金 40 万元
资金下达后全额

支付

2-效益指标

21-经济效益
确保相关费用能够按时

支付
及时支付

22-社会效益
提供较好的服务环境及

办公环境
环境得到改善

23-生态效益 确保办公环境干净整洁
办公环境干净整

洁

24-可持续影响
确保城市工作及保障性

工作顺利开展
项目按时开展

3-满意度指标 31-服务对象满意度
服务对象满意度 95%以

上
≥95%



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 消防审查验收等工作经费

主管部门 150-石嘴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单位 150001-石嘴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项目属性 项目期限 1年

项目主管处室 03-经济建设科 项目年度金额 40

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消防审查验收等工作经费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值

1-产出指标

11-数量指标 保障消防验收按时完成 按时完成

12-质量指标
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

查、抽查、建设工程消

防施工指导、建设工程

备案合格率

≥95%

13-时效指标 按合同约定进行拨付 按期拨付

14-成本指标
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

查、抽查、建设工程消

防施工指导等工作

40万元

2-效益指标

21-经济效益
保证安全的同时为企业

降低成本
达到一定的经济效益

22-社会效益
保证消防安全，预防火

灾发生
达到一定的社会效益

23-生态效益

保障企业正常生产及工

作能够安全展开去的成

效

达到一定的生态效益

24-可持续影响
持续改善环境，为企业

减负
达到一定的可持续影响

3-满意度指标 31-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 ≥95%



附件 2

2025 年石嘴山市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
部门名称

及代码
石嘴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部门职责

绩效目标

坚持先体检后更新,完成两辖区 14 个街道 73 个社区的城市体检工作。

是提升住房保障水平。增加保障性住房 588 套，制定出台配售型保障性

住房管理办法，努力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。抢抓政策机遇，积极

争取城中村、棚户区（城市危旧房）改造项目，推动改造城中村 128

套、棚户区（城市危旧房）240 套，不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。

备

注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

三级指标

财政政策性绩效目

标
部门预算绩效目标

部门

指标值

预算执行

绩效目标

结转资金

2024 年底以前结转

资金全部编入 2025

年部门预算

编入 2025 年部门预算的

结转资金占部门实际全部

结转资金的百分率

0

结余资金

2024 年底以前结余

资金全部申报上缴

财政

上缴（包括收回）2024 年

底以前结余资金占部门实

际全部结余资金的百分率

100%

预算调剂

2025 年执行中不发

生预算科目调剂

2025 年执行中发生预算

科目调剂资金（分子）占

部门预算（分母）的百分

率

≤10%

口径见填

表说明

1-（1）（2）

2025 年执行中不发

生预算级次调剂

2025 年执行中发生预算

级次调剂资金（分子）占

部门预算（分母）的百分

率

0

口径见填

表说明

1-（1）（3）

2025 年执行中不发

生预算追加

2025 年执行中发生预算

追加资金（分子）占部门

预算（分母）的百分率

≤60%

口径见填

表说明

1-（1）（4）

绩效目标

调整

发生预算调剂的，

绩效目标也要同步

调整

调整绩效目标对应资金

额（分子）占部门预算（分

母）的百分率

≤10%
口径见填

表说明 2


